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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问题，不仅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当今中外政府机构、国际社会和

国际组织关注的热点。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测定社会进步程度和尊

重人权状况的综合标尺。妇女地位，一般是指相对于男子而言，她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

各个方面所扮演性别角色的平等程度。妇女地位通常包括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

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以及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等八个方面。

在许多国家里，政府都要颁布和执行有关妇女地位的法律(或不成文法)、法规和条例，明文规

定男女在政治、经济、劳动、法律等领域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然，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法律或宣言

上的平等，而要考察实际地位状况。本文主要采取性别对比方法，利用北京1991年婚姻家庭抽

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对北京市8个城近郊区中具有北京居民户口的已婚妇女及其丈夫，从妇

女的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社会参与、健康地位和婚姻蒙庭地位等六个方面，分析北

京城市妇女地位状况，并构建妇女地位综合值，进行定量评价。

一、北京城市妇女经济地位分析

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指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独立性和自主

性，除个别依赖于丰厚的遗产继承或赠予外，基本上取决于妇女自身是否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

源，及其与丈夫收入的差别程度。经济收入越高妇女就能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

就有权自主支配经济的支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家庭中，如果丈夫与妻子的经济收入不

存在较大的差异，妻子往往在家庭经济活动中处于与丈夫平等的位置，也无从产生依赖丈夫的

意识。妇女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还直接影响到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位置，可以

说，妇女的经济地位是构成妇女地位的物质基础。附表1是北京婚姻家庭调查中妻子与丈夫平

均月收入情况。

从附表1可以看出，夫妻各自的平均月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妻子”平均月收入在150一

199元档次的比例最高；‘‘丈夫”则在200一249元档次的比例最高。在较高收入档次，“妻子”所

把老龄工作作为自己政府的一种职能就是不

可避免的。这在世界许多国家是一种共同的

经验，对我国来说，由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需

要不断完善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制度的深

远影响等原因，政府加强老龄工作的职能就

显得更为迫切。

邬教授这些充满智慧、科学的见解，他的

渊博的学识、儒雅的谈吐深深打动了记者。莫

道桑榆晚，胜似二月春。我们祝愿这位不知疲

倦、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在

人口学和老年学的科学研究上不断攀登新的

高峰，取得更多更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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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明显低于“丈夫”，在250--299元、300--399元、400--499元档次中，“妻子”所占比例分

别仅及“丈夫”的0．64、0．51和0．32。计算总体平均月收入，“妻子”为204．44元，“丈夫”是

233．99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0．8739倍。

我国的工资制度受工龄长短影响最深，同时也受职务和职称的影响。而提升职务或职称，

又往往更多地照顾资历，因而年龄大的人，经济收入也随着提升而增加。附表2是按年龄档次

划分的“夫”与“妻”平均月收入情况。

从附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妻子”或“丈夫”，平均月收入均随年龄档次升高而递增，但同

一年龄段的月平均收入都是“丈夫”高于“妻子”，50岁及以上高龄档次月收入的性别差距更大

一些。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存在着经济收入性别差异，但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上述数据是

1991年7月调查1990年的月收入情况，1990年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城市地区一样，还远未进行

工资制度的根本改革，在收入分配上绝对平均主义仍十分严重地存在着，这是性别差异较小的

体制上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构建和内容的孕育、发展阶段，收入

分配的性别差异极有可能扩大。

二、北京城市妇女教育地位状况分析

妇女的教育地位，是指同男子相比其受教育机会的多少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妇女教育地

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妇女地位的其他方面，诸如直接关系到劳动就业状况并进而影响其个人

的经济收入，妇女教育地位直接或通过劳动就业、经济收入而间接影响妇女的社会参与情况以

及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 ．

在调查问卷中为了了解被调查者对子女受教育权利是否存在性别歧视，设有“女儿是否应

当享有与儿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妻子”58．9％的人表示非常同意教育

权利平等；40．2％的人表示同意；“丈夫”58．2 oA的人表示非常同意，41．2％的人表示同意。这就

是说，在北京所调查的已婚夫妇中，99％以上的人都认为女儿应当享有与儿子同等的受教育权

利，在父母的心目中，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对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的性别歧视问题。

被调查者本人的受教育情况如何，可见附表3。从附表3可以看出受教育情况的性别差

异：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妻子”占9．3％，“丈夫”仅占6．0％；而大学文化程度者“妻子”占

20．3％，“丈夫”占到29．8％。上述文化程度的性别差异显然与夫妻文化程度的传统结合模式

有很大的关系，即做为丈夫一般愿意同文化程度相当或者较低一些的妻子相结合。当然，这种

传统婚姻文化程度结合模式的存在，说到底还是受男性优势价值观的影响。

为了定量考察“夫”与“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我们计算了“妻子”和“丈夫”的文化程度综

合值，分别为9．97和10．53。综合值是根据不同文化层次受教育年限计算的。考虑到在调查问

卷中各文化层次没有划分出毕业人数和肄业人数，因而不按毕业年限计量。教育年限的取值

为：小学以下(即文盲半文盲)为0，小学为4．5，初中为7．5，高中为1l，大学为14．5。在小学和

初中，因各种原由不能升学再读的比例很少，而高中因考不上大学而再读的比例较大，且高中

阶段中途退学的比例也较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虽不能说没读过一年半载的书，但他们处于文

盲半文盲状态，给予教育年限值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以上有关教育年限赋值的构思，可能比较

符合现实情况。

附表4反映了同年龄段“妻子”和“丈夫”的受教育情况。从附表4可知，年龄较轻的夫妻，

其文化程度综合值较高，达到高中二年级水平(平均)，而40岁以后大体只相当于初中二年级

(妻子)和高中一年级(丈夫)水平。反映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基础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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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当然其发展速度尚不尽人意。附表4还说明，中青年“丈夫”和

“妻子”的综合值比值相当接近，壮年比值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而50岁及以上的比值更继续

下降了11．6个百分点，说明出生年代越早的妇女，与“丈夫”教育程度的差距越大，妇女教育地

位越处于不利状态。当然，总体说来，已婚妇女虽然同其“丈夫”存在着一定的教育水平的差异，

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历史因素惯性作用的结果，差距也是较小的(总体比值0．9468)。

三、北京城市妇女劳动地位分析

妇女劳动地位，是指同男子相比其参与社会劳动(即就业)机会的多少，以及在就业、职业

选择、提升等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及其差异程度。妇女劳动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

状况，并进而波及妇女地位的其他方面。

妇女劳动地位状况如何，首先与妇女本人及其丈夫对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态度有很大关

系。在妻子调查表和丈夫调查表中，都列有“男人是否应较女人有就业的优先权”一项提问。其

调查结果，表示非常同意的，“妻子”占6．4％，“丈夫”占12．4％；表示同意的，“妻子”占30．

2％，“丈夫”仅占39．7％；表示不同意的，分别占51．2％和39．3％；表示非常不同意的分别占

9．2％和3．2％。这说明，妇女本身也有38．6 oA的人表示同意(含非常同意)男子具有就业的优

先权，“丈夫”表示同意的则超过一半人数(52．1％)。我们要争取男女就业的平等权利，克服歧

视妇女的现象，既要同男子的男性优势价值观作斗争，更要求女性自身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

益，树立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主的现代女性价值观，才能有所作为。

有无有报酬的工作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及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附表5反

映“妻子”和“丈夫”有报酬工作率情况。

“妻子”有报酬工作率情况比“丈夫”低5个百分点，在50岁及以上年龄档次更低。达到

30．3个百分点，其他年龄档次也都是“妻子”低于“丈夫”。

即便妇女有了工作，也还有可能存在种种性别歧视问题。北京婚姻家庭调查表明，有25．

5％的妇女曾在提升、增加工资和奖金方面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男性的比例更大一些，占32．

0％，说明在这方面女性状况要比男性好一些，详见附表6。不存在对妇女的特别歧视问题。在

提升机会多少方面，妻子调查表汇总数据认为女性居多者占9．7％，男性居多者占45．2％，认

为平等的占45．1％；丈夫调查表汇总数据相差无几，分别是9．oH、46．7％和44．3％。从两个

调查表所取的数据其结论是一致的，男性提升机会远多于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歧视妇

女的情况。但值得研究的是，在调查不同性别对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妻子表反映非常满意的占

16．1％，反而高于丈夫表汇总的13．4％；若将非常满意和较满意合并计算，则被调查妇女占≥

人数的77．8％，而被调查男子占其人数的76．4％，女性比男性还高1．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

离情况应作何解释，还须进行调查研究，但是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很复杂，有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提升方面机会的多少，有专业的对口程度，有个

人的兴趣爱好以及对职业本身优劣的主观判断等等，当然人际关系的好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提升机会的多少只是影响对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当其他因素积极方面的集合超过提升

机会受到歧视的消极力度时，出现上述背离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四、北京城市妇女社会参与状况分析

妇女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状况和妇女地位高低的标尺。传统型妇女把

自己束缚在家庭小圈圈中，成为丈夫的依附物；现代型妇女则从单纯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

走向多彩多姿的社会。妇女社会参与程度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政治经济体制、经济成长阶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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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社会意识形态等都会对妇女参与社会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然而，妇女本身整体素

质的高低，特别是文化素质的高低，无疑是制约妇女社会参与程度最直接的因素。提高妇女的

社会参与程度，有助于提高妇女个人素质，以及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北京婚姻家庭调查表明，56．7％的妇女“很喜欢”和“较喜欢”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其中，

“很喜欢”占17．1％；男子分别是57．8％和19．1％。这一民意测验结果，反映了北京当代妇女

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欲，与男性比较差别不大。

严格说来，就业状况如何，应该构成社会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妇女就业问题已在妇女经

济地位中分析，这里只补充妇女担负领导工作的情况。显然，做领导工作与不做领导工作，其社

会参与程度是不大一样的。附表8反映北京城市妇女担任领导工作情况。

附表8说明：(1)担任领导工作的性别差异严重地存在着，在各年龄段，也都是“妻子”担任

领导工作的比例大大低于“丈夫”；(2)高龄(指就业)妇女的性别差异更为严重，这可能与高龄

妇女文化层次较低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从附表4按年龄段划分的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值看出，50

岁及以j二的综合比值是最低的，比总体综合值低了近15个百分点；(3)担任领导工作的性别差

异如此之大应当引起北京市政府决策层的严重关注。我们认为，造成其特殊性别差异的原因是

很复杂的，性别歧视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妇女自身个人的能力、精力和素

质。

北京婚姻家庭调查表明，大多数妇女对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感到兴趣，但这只是一种主观

愿望的数据，与妇女实际的社会参与情况是大相径庭的。

附表8说明：(1)被调查妇女只有7．9％经常参加社会活动，远低于被调查男性，尽管男性

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比例也不算高；(2)20--29岁妇女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比例最低，男性最

高，形成较大的反差，其原因还有待研究。

五、北京城市妇女健康地位分析

健康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在竭力追求的目标。严格说来，健康的内涵包括生理

健康和社会健康。这里讲的健康，对于调查数据，只能局限于生理健康的范畴，而且是从被调查

者主观感受来分析健康状况的。妇女的健康地位，是指相对于男性而言其健康状况处于何种位

置。人们通常用平均预期寿命来综合反映健康总体情况，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测定妇女健康，无

疑处于较男性为优越的地位。因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一般要低于女性预期寿命，且其数据可从

人I=I普查中获得。但是，用平均预期寿命来反映健康状况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非议，因为活着并

不等于就是健康。我们认为这种非议不无道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斥平均预期寿命反映健康状

况的可行性。

从附表】0数据中可知，“妻子”反映很差和较差的所占比例都高于“丈夫”，而反映“较好”

和“很好”的比例都低于“丈夫”。由于在问卷中提出这个问题时是以与同龄人比较为前提的，因

而从原则上讲已排除了夫妻总体年龄差的影响。此外，我们将同年龄段的被调查女性和男性进

行健康状况的对比研究，所得结论是相同的。

在调查问卷中还设有专项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因健康原因而影响日常生活的情况。

从附表11可以看出，“妻子”由于健康状况而影响工作挣钱、做家务、爬楼梯、照顾自己穿

衣吃饭洗澡以及在屋内走动的比例都高于“丈夫”，各年龄档次也反映了同样情况。但是，我们

发现影响日常生活的性别对比值(“妻子”／“丈夫”)，有随年龄档次升高而下降的趋势。例如20

—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及以上的性别比值由2．83分别依次下降为1．9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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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33。这就是说，相对于妇女来说，各年龄档次限制日常生活的比例都高于男子，但妇女高

于男子的程度又随年龄档次的升高而有所缓和，这种规律性现象还有待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去

做出科学的解释。

六、北京城市妇女家庭婚姻生活地位分析

人的一生中除极少数独身者外，有一半以上的岁月是在夫妻共同生活中度过的。可以说，

没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就没有一个乐融融的人生。揭示妇女的家庭婚姻生活状况及其地

位，是研究和测定妇女在微观领域的生活质量和所处地位的重要内容。

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是指相对于男性而言其在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中所处的

位置。根据调查问卷设计的项目，我们拟从家务活动、家庭决策两方面来研究性别角色是如何

扮演的，从性生活状况来反映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夫妻生活中谁干

．的家务更少些，谁在家庭决策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谁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更高些，反之

相反。在性生活方面发生争执时，谁的意见占上风，谁就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更高一些。当然，

上述理论假设对变量总体判断的标准，并不排斥实际婚姻家庭生活中变异现象的客观存在。由

于问卷中有关变量设计的限制，我们筛选出属于家庭活动五个变量、家庭决策六个变量和婚姻

生活一个变量，来对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地位进行剖析，同时还参照一个综合变量即“当

夫妻发生争执时，哪一方在争执中更具有影响力”来进行研究。
、

鉴于北京婚姻家庭调查是分别妻子调查表和丈夫调查表独立进行的，在分析时，考虑到同

一变量妻子和丈夫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结论，一并在汇总表中列出。

(1)关于妇女在家务活动中的地位

在调查问卷中，家务活动变量设有谁承担家里的采购如买菜及日常用品、谁做晚饭、谁饭

后洗碗、谁洗衣服、谁照顾孩子等五项。每一项下可根据实际情况有七种回答，即总是妻子做、

妻子做得多、大约相同、丈夫做得多、总是丈夫做、其他和不知道。在分析时，对后两种回答舍而

不计。

为了定量考察谁干的家务更多些或更少些，一律以丈夫作分母、妻子作分子，并用做家务

的人数进行计量。凡大于1，说明妻子做得多；等于1，大约相同；少于1，则丈夫做得多。鉴于每

一变量设有“大约相同”一项，对此本文将该项人数平分于分子和分母中。按上述方法对有关变

量进行测算，结果见附表12。

从对附表12的分析中可得以下结论：

1、妇女家务活动远比男子为重，其比值超过男子的一倍。在我国，由于适龄妇女就业率很

高j大城市尤最，她们在上班时从事社会劳动，下班后又主要承担起家务劳动，集两类劳动于一

身，实在是不堪的重负。

2、年轻妇女家务活动比值较低一些，其后随年龄档次上升而增高，这从妻子表和丈夫表的

数据汇总中都反映了这一规律性现象。例如妻子表反映的家务活动比值20—29岁为1．9593，

30一39岁为2．1441，40一49岁上升到2．5179，50岁及以上最高，其比值达3．0594。丈夫表也

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考察其成因有二：一是年轻妇女更多地接受当代家庭婚姻价值观念的影

响，力图摆脱贤妻良母式的性别形象。也由于年轻妇女文化层次较高，文化教育的性别差异较

小，因而女性独立生活意识和追求地位平等意识较为强烈。相反，年长妇女传统价值观早已成

型，很难追随社会存在的变迁而适时更新价值观念。人们通常所说的代沟，恰恰佐证了以上的

分析；二是50岁及以上妇女家务活动比值最高，除主要受妇女退休年龄低于男性这一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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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外，还与高龄夫妻事业上成就的差距在扩大有关。男子更大比例承担了领导职务，自然

地把精力主要放在事业上而无暇顾及家务，妇女也愿意顾全丈夫的事业而承担起繁重的家务

活动。

3、对已婚妇女调查所得的家务活动比值，都高于对已婚男子调查所得的比值，这从附表

12合计栏中明显揭示出来。同一变量不同性别回答的差异性，只能从被调查者的心态因素去

分析。一般地说，已婚妇女更偏好多报家务活动，而已婚男子则力图掩盖自己少做家务活动的

真实程度。

(2)关于妇女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

有关家庭决策方面的变量，包括谁掌管家庭财务、谁培养孩子以及在花钱、购买大件商品、

管教子女、供养老人等发生争执时谁最后意见占上风等。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取得有关家庭决策

方面的数据。

附表13数据反映了以下一些特征。

l、家庭决策总比值，不论其数据来源于妻子调查表或丈夫调查表，都反映妇女在家庭决策

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例如妻子表比值为1．2227，丈夫表比值为1．0621。国内外许多调查研究

发现，母亲在家庭中主要负责抚养孩子，而在家庭决策方面总是从属于丈夫。北京婚姻家庭的

调查却向世人宣告家庭决策方面从属于丈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至少在北京城市居民的家庭

中是这样。笔者认为，这是北京城市妇女争取家庭平等权利方面获得重大胜利的重要标志。

2、在六项决策权中，只有购买大件商品一项“丈夫”占优势。考虑到家庭财务掌管在妻子手

中，在花钱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也是妻子占上风，说明购买大件商品虽然“丈夫”意见占上风，也

是“妻子”同意了的。

3、同家务活动比值一样，从“妻子”表数据中计算的家庭决策比值，都高与从“丈夫”表数据

中计算的比值。妇女更容易表明自己有更高的家庭决策权，而男子则力图掩盖自己在家庭决策

方面的处境，夸大自己的决策权，贬低妇女的决策地位。

(3)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影响力的地位

已婚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总影响力的大小，较综合地反映妇女在微观领域地位的高低，能

够衡量出在夫妻共同生活中谁更具有权威性。在北京婚姻家庭调查问卷中，设计有“当你的丈

夫(妻子)在生活中发生争执时，你认为你对自己的影响力是否感到满意”一项，调查结果见附

表14。

附表14说明，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力基本上是平等的，妻子略占一点上风。例如表示

不满意的比例(含非常不满意和较不满意)，妻子为47．6，丈夫为42．1。由于满意程度划分五个

档次，为了较准确地计算比值，先给出满意档次序分值，依次为0、30、50、80和100，乘以各满

意档次相应的人数百分比并求和，即分别得“妻子”和“丈夫”的分值，为66．68和66．6l。妇女

家庭生活影响力比值为66．68／66．61—1．0011。

(4)关于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性生活是维系夫妻感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性生活状况如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夫

妻关系和已婚妇女的地位。

在妻子表和丈夫表中，都设有“当夫妻在性生活方面存在分歧时通常是谁的意见占上风”

这一变量，详见附表15。数据处理结果表明，性生活比值妻子表为1．2307，丈夫表为1．1018，

仍然是妇女占上风，这又从一个举足轻重的侧面，反映了北京当代妇女的超前解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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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庭中的性别偏好也影响到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高低，尽管

家庭中的性别偏好问题与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妇女地位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可以从家庭

中的性别偏好上反映出来。一般而言，妇女地位高，男女之间越平等，家庭中的性别偏好就越

低，反映在生育方面就生男生女都一样，可以大大降低生育水平。北京婚姻家庭调查提供了对

妻子和丈夫生育意愿调查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出北京城市居民中的家庭性别偏好问题。调查

的结果表明，理想的生育，妻子中有38．9％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3．0％希

望有一个男孩，5．7％的希望有一个女孩，15．9％的希望有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25．4％的

希望有一男一女；丈夫中有37．3％的希望有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4．7％的希望有一个男

孩，2．3％的希望有一个女孩，18．7％的希望有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29．o％的希望有一男

一女。可以看出，妻子和丈夫在生育方面没有性别偏好的比例都接近60％，妻子偏好女孩的比

例大一些，丈夫偏好男孩的比例稍大一些，但总的来看差别很小。这说明在北京城市居民家庭

中绝大多数不存在性别偏好的问题。

七、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综合值和结论

(1)妇女地位综合值构建的说明

同男子比较，为了向人们提供一个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的总体概念，我们根据以上部分的分

析，构建了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综合值。

构建综合值时我们的思路和方法先向读者作以下说明：

I、本文构建的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综合值，是由其经济地位、教育地位、劳动地位、社会参与

地位、健康地位和家庭婚姻生活地位各自的比值综合而成的。涉及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等等领

域，本文舍而不论，因为这些领域已超出北京婚姻家庭调查的范围。

2、各种地位的各自综合值由以下变量比值组成，经济地位：月平均收入比值；教育地位：文

化程度综合比值；劳动地位：有报酬工作率比值、不公平待遇比值、提升机会比值；社会参与地

位：参与领导工作比值、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比值；健康地位：健康状况比值；家庭婚姻生活地位：

家务活动比值、家庭决策比值、性别影响力比值和性生活比值。共计六项十二个变量组成。

3、对权重处理，一律采取算术平均的方法。因为，即使用数理模型来设置权重，也很难说清

楚其间重要性程度的差别。还是讲究一点实际为好。美国大卫·莫里斯所创造的物质生活质

量指数(PQLI)时，就是由识字率指数、婴儿死亡率指数和1岁预期寿命指数之和的算术平均

值计算的。虽然人们对其算术平均提出种种质疑，但其PQLI指数依然褒多贬少，流行广远，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构建“人类发展指数”时，也采用了最简单的计算方法。在其1991年改进型

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对教育变量由1990年单一的识字率改为识字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两个变

量组成，虽然专家组给出了识字率z／3和平均受教育年限1／3的权重，然而权重的赋予只是专

家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理性判断。即便这样，不少学者也对此议论纷纷，很难取得公认。而

且，计算越复杂，越追求阳春白雪，就越难推广，其科学的实际应用价值也越低。

4、根据理论假设来决定比值计量中性别所处的位置(即分母或分子)，以便于数值汇总处

理。例如家务劳动，前已述及，凡妇女比男子做得多，表明妇女地位低，反之相反。在这一假设

前提下，就应置妇女家务活动于分母位置。所得的比值如小于l，表明妇女地位低；大于1，表明

妇女地位高于男子，等于l则是平等的。其他如劳动收入比值，妇女应置于分子位置，如妇女劳

动收入超过男子，则表明妇女经济地位高，反之相反，等等。

(2)构建妇女地位综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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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计算各变量地位比值

1、妇女经济地位比值。由平均月收入单项比值构成。根据表2，“妻子”平均月收入为204．

4元，“丈夫”为233．9元，其比值为204．4／233．9—0．8739。

考虑到夫妻各自独立的收入来源差别不大，采用这种简单的办法似是可行的。如果收入差

距悬殊，用经济收入比值作为衡量妇女经济地位时，就应该适当考虑收入对地位贡献递减规律

问题。

2、妇女教育地位比值。由文化程度单项比值构成。根据表4，“妻子”文化程度平均比值为

9．97，“丈夫”为10．53，其比值为9．97／10．53=0．9468。

3、妇女劳动地位比值。由有报酬工作率比值和提升机会比值构成。根据表5，有报酬工作

率比值=妻子工作率／丈夫工作率一0．9486。

提升机会比值以妻子机会居多人数百分比和机会均等人数一半的百分比之和为分子，丈

夫机会居多人数百分比和机会均等人数一半的百分比之和为分母进行计算，比值为0．4646。

有报酬工作率比值与提升机会比值之和的算术平均值为0，7086，亦即妇女劳动地位的比

值。

4、妇女社会参与比值。由参与领导工作比值和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比值构成。根据表6，担

任领导工作比值为0．4463；根据表7，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比值为0．5725，妇女社会参与比值为

上两项的平均值，即0．5094。

5、妇女健康地位比值。根据表8，先分别赋予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等健康档次的序

分值0、35、60、75和100，然后分别将相应档次序分值乘以相应档次人数所占比重并求和，得

健康总分值，最后进行“妻子”健康总分值与“丈夫”健康地位对比，求得比值为0．9386，即为妇

女健康地位比值。

6、家庭婚姻生活地位比值。由家务活动比值、家庭决策比值、家庭影响力比值和婚姻生活

比值构成。

家务活动比值见附表11，但不能直接拿来应用，因为根据理论假设，附表1l的比值越大，

表明妇女在家务活动中的地位越低，其比值应小于1。因此，要进行倒数处理。即将表1l中妻

子表比值2．3161和丈夫表比值2．0134进行倒数运算，求和并算求平均，即得家务活动地位比

值为0．4643，即[(1／2．31 61+1／2．0134)／2=0．4643]。

家庭决策比值可直接根据表12合计中妻子表比值与丈夫表比值求和并进行算术平均处

理。即1．1424E(1．2227+1．0621)／2一1．1424]。

婚姻生活比值为妻子表比值与丈夫表比值之和并进行算术平均，即1．1663F(1．2307+1·

1018)／2—1．1663]。 ．

影响力比值根据表13计算，为1．0011。

然后将家务活动地位比值、家庭决策地位比值、影响力地位比值和婚姻生活地位比值求其

算术平均值，即得出妇女家庭婚姻生活地位比值0．9437。至此，计量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综合值

已为我们提供了全部比值数据。

除此以外，还可以从本文提供的数据中计算出按年龄段划分的妇女地位综合值。见附表

16、附表17。

(3)结论

1、北京城市妇女地位从调查数据处理结果看是较高的，综合值达0．8462，居中等偏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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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上等偏下水平(!)。从妇女地位的各个方面来看，北京妇女社会参与情况较差，而在婚姻家

庭、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情况较好。

2、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地位比值为0．9435，进一步考察其结构，发现

家务劳动的重担还主要放在妇女的肩上，家务活动比值只有0．4642，说明北京城市妇女还未

能摆脱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分工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家庭决策、性别影响力和性生活方

面，妇女所处的地位却超过了男子。形成这种令人诧异的家庭婚姻生活地位结构的机理是什

么，还有待社会学家开发研究。

3、在培养孩子、管教孩子方面，妇女承担的责任也超过了男子。妇女自身的素质如何，直接

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在妇女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教育素质。本文作者之一曾在

1987年对北京家庭户进行未成年人口投资调查，发现母亲的文化层次越高，对未成年子女的

文化教育投资比例也越高，其影响远超过父亲。1991年北京婚姻家庭调查，则发现被调查妇女

文化层次与其父母文化层次高度正相关，母亲尤甚。这些都说明，提高妇女素质尤其是文化教

育素质的特殊重要战略意义。在分析北京城市妇女教育地位综合值时，不能满足于0．9468的

水平，还要深入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从附表17数据可知，50岁及以上年龄的妇女教育地位

最低，只有0．8000。这是历史形成的，改变它，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29岁

的妇女教育地位虽然很高，但却略低于30一39岁的妇女教育地位，我们期望这不会发展成为

一种倒逆趋势。

4、北京妇女的劳动地位是不低的，地位比值0．8962。从劳动地位的结构看，主要问题是妇

女在提升机会方面远比男子少，比值只有0．4846。然而，提升机会妇女不如男子并不是由于妇

女在工作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相反，男子受到不公正待遇远超过女子，因而妇女的公正比值

超过1，为】．2553。这再次说明，妇女提升机会比值低，并不是源出于性别歧视，主要应从妇女

自身的素质中寻找原因。此外，北京城市妇女还未从家庭传统劳动分工的巢穴中解脱出来，家

务劳动的拖累不能不影响妇女社会参与的程度，甚至影响工作质量。从附表16中可知，家务比

值、提升机会比值所反映的妇女地．是非常接近的。

5、从附表17中发现，北京城市妇女的劳动地位，随年龄段上升而下降，而妇女在家务劳动

中的地位，也具有这种规律性。例如根据附表12数据计算，妇女的劳动地位从20一29岁的0．

j610，依次下降为30—39岁的0．5076、40—49岁的O．4357和50岁及以上的0．3559。从这里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正在受到年轻一代的冲击，年轻的丈夫比高龄丈夫，

承担了较多的家务。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十分有利地提高妇女的家务劳动比值并进而提高妇女

的劳动地位和现代社会地位。这种趋势似乎是一种超越国界的现代社会的潮流，例如美国斯托

卡德等认为，现在社会中男人甚至愿意做一些喂养孩子的工作，男人介入分娩过程已很普遍，

瑞士在法律上就明文规定雇主准许雇员因履行父亲的责任而请假，等等(Stockard Jean；Miri—

am M．Johnson，1980)。

6、北京政府决策层似可在帮助北京城市妇女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和

社会化方面，给予政策指导和投资倾斜。随着北京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家庭必需的

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汾《机、热水器等普及率已经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商业、饮食业、服

①综合值一般可划分三等九级，即上等、中等和下等，每一等中又分偏下、偏中、偏上三级，由_F至上九级综合值分别

是：0．6以下、0．60、0．65、0．70、0．75、0．80、0．85、0．90和0．95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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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发展迅速，对家务劳动社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餐馆

虽鳞次栉比，但大都向高档高价靠拢；快餐店虽如雨后春笋，竞相开业，但营养失调，有损健康。

市场出售的蔬菜，连泥带根，买回家还要化大量时间挑选洗净，既不文明，又不卫生。如果能在

市场上适当发展精选洗净的副食、蔬菜等产品，像国外超级市场那样，买回家就能直接煎炒烤

炖，便能将很大一部分家务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同时还能吸收更多的就业者，实在是一举数

得的事情。在工作节奏、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建议有关部门将如何加快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

社会化问题，作为首都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和解决。

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发育和完善、成熟过程中，北京妇女和其他城市妇女一

样，对提高妇女地位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指不论男女都有发挥自己能力的社会活

动舞台。挑战，是指市场经济意味着强化竞争环境下使一部分妇女失去非竞争环境给予的保护

伞，而处于失落状态。近年来出现的女大学生毕业就业难，企业强调经济效益优化职工多数也

是女性等，就是其中的例子。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要依法行事，切实保护好妇女的正当权益。

妇女自身更要培植当代女性意识、强化自尊、自爱、自强、自主、自立观念，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大潮中抓住机遇，成为强者。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

附表l “妻子”与“丈夫”月平均收入 (％)

附表2 “妻子”与“丈夫”按年龄

档次划分的月平均收入 (元)

20—29岁30—39岁40一49岁50岁以上 平均

“妻子”

“丈夫”

“妻子”／“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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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妻子”与“丈夫”

受教育情况(％)

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附表4按年龄段划分“妻子”和“丈夫”文化程度综合值

4

9鸥呱强盯

2

2仉●8盯m魄“

2

2

m，4叭m弧虬

2

2

m

6

8他眩觚∞

2

2叽

5

6¨m叭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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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附表6“妻子”与“丈夫”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百分比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20—29岁 18．34 21．30 50岁以上 38．22 39．02

30—39岁 22．48 28．57 合 计 25．46 31．96

40—49岁 30．40 36．29

北京城市职业妇女提升机会比值

较多是妇女较多是男子 机会相同 较多是妇女较多是男子 机会相同

z。——z。岁霎耋{。3．．。7。(3，，7；4。3。．．7：(。1。1。8，)4。2。．．6。(。1，1。5，) 啪以上霎妻乒。麓m39．揣显’湍
30--39 t岁享耋 10·7(9” 44一(380) 44小(377’

厶 妻表 9．7(174)45．2(810)45．1(809)。

夫表 8．7(65) 51．1(382)40．2(300) 口

40--49岁警搴 8‘吡42’ 48·“251) 43∞(22” 计
夫表 9．O(155) 46．7(802) 44．3(761)7

夫表 1乱2(49)44．7(214)45．1(216)

附表8 “妻子”与“丈夫”担任领导工作情况对比 (％)

20一29岁 30一39岁 40一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妻子”

“丈夫”

6．4

13．1

12．O

23．8

21．1

40．1

12．3

40．4

13．7

30．7

：：耋王：：!：苎查：： !：!!!! !：!!!! 坠!!!! !：!!!! !：!!!!

附表9 “妻子”与“丈夫”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对比 (％)

附表10 “妻子”与“丈夫”的健康状况对比 (％)

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 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

z㈣。岁霎霎摅篡糕戮糕 s圳上羹耋笼嚣搿拦拦
。㈣。岁霎萎麓；：：戮戮未．82 厶 妻表2·4 11．2 45·4 30．3 10．7

口

a㈣。岁霎耋麓{黧篓黧三．38
计

夫表 1．6 8．6 39．0 33．6 17．2

附表11 “妻子”与“丈夫”因健康影响日常生活情况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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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北京城市妇女家务活动比值

买菜及日用品 做晚饭 洗碗 洗衣服 照顾孩子 合计

20_29岁摹耋大衣
1．7。。·

1．4776

so—s。岁类囊 篡： 獬： 糍： 裟； 篇： 高：

舻a。岁妻妻 僦； 篇： 裟： 黑； 意： 糍：
s。岁以上 霎囊 ；17：；i ；：：：；；

2．1946

1．5448

3．0704

3．3743

4．3556

4．3710

3．0594

2．5974

附表13 北京城市妇女家庭决策比值

附表14 北京城市妇女对家庭生活影响力比值

非常不满意 较不满意 不满意 较满意 很满意 总分值 比值

妻 人数％ 2．6 10．0 35．0 30．9 21．5

20一29岁三 分值0．3
17．5 24．72 21．5 66．72

义 人数％ 3．8 7．7 30．6 41．5 16．4

大 分值0 2．31 15．3 33．2 16．4 67．21 0．9927

妻 人数％ 1．6 9．2 33．7 39．2 16．3

30一39岁三
分值0 2．76 16．85 31．36 16．3 67．27

史 人数％ 2．5 9．2 ‘31．9 40．4 16．0

7℃ 分值0 2．76 15．95 32．32 16．0 67．03 1．0036

妻 人数％ 2．0 7．5 37．2 36．9 16．4

40—49岁予d-

分值0 2．25 18．6 29．52 16．4 66．77

^ 人数％0．9 7．9 39．5 37．1 14．6

夫 分值0 2．37 19．75 29．68 14．6 66．40 1．0056

妻 人数％ 1．0 5．9 46．1 34．g 12．5

50岁以上三 分值0
1．77 ‘23．05 27．6 12．5 64．92

义 人数％ 1．4 7．1 40．2 37．1 14．2

六 分值0 2．13 20．1 29．68 14．2 66．11 0．9820

妻 人数％1．8 8．4 36．6 36．7 16．5

合 汁 主
分值 ．0 2．52 18．3 29．36 16．5 66．68

人数％ 2．0 8．3 35．巨 38．9 15．2

夫 分值0 2．49 17．8 31．12 ’15．2 66．61 1．0011

·40·



附表15 北京城市妇女性生活中意见占上风的比值

附表16 北京城市妇女地位综合值计量表

经济 教育 劳动 社会 健康

地位 地位 地位 参与 地位

家庭婚 妇女地位

姻地位 综合值

．+_1‘}-．-+Ⅲ◆-．-．-◆-+-¨-．-¨。◆‘◆。◆-●·◆-●’◆‘◆。◆。●。◆。◆’◆’◆。◆。◆·●·●·●·◆‘●·●·●-●‘◆·◆·_●“’‘．-’
抓好三个建设发挥带头作用

东辛庄子村计生协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最近，山东省计生协会会长、副省长宋法棠来到

日照市东港区高兴乡东辛庄子村视察计划生育协会

工作时，对该协会狠抓三个建设、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个村党支部在村计划生育协会的建设上，首

先加强了组织建设，健全了组织网络；其次是搞好制

度建设，制定了会议制度、工作制度、学习制度、评比

奖励制度、发展会员制度和宣传制度；第三是抓好阵

地建设，在原来协会之家的基础上建立了会员之家

和人口学校，还建立了会员登记簿、会议记录簿、会

员意见簿、好人好事登记簿和宣传栏。

这个村协会在抓好三个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

会员作用，开展各项活动。如做育龄夫妇的思想工

作，帮助解决赡养老人问题，调解民事纠纷，缓和家

庭矛盾，为群众做好事。协会还经常帮助手术对象解

决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利用黑板报、广

播、宣传栏、人IZl学校、登门入户等形式进行计划生

育宣传，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

育。 (王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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